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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如下： 

(一)為提升幼兒照顧者對於良好衛生習慣及重症前兆病徵的認知，開發「正確洗手」、「生

病不上學」、「幼托機構安心守則」、「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及轉診時機」等多元宣導

素材，針對嬰幼兒家長、教托育機構及醫師進行分眾宣導。 

(二)持續委託縣市衛生局辦理「加強腸病毒防治計畫」，培訓在地化之衛教種子人才，並輔

導教保育機構成為社區腸病毒防治之推動要角。 

(三)與教育部合作，督導縣市政府完成教托育機構之洗手設備查核及指導教托育人員加強對

學（幼）童之健康管理，並結合地方政府的力量，加強各縣市教托育機構、遊樂場、百

貨賣場、餐廳等公共場所之衛生督導及查核工作，對於不當之處，均立即輔導並限期改

善，降低幼學童於公共場所感染腸病毒的機會。 

(四)於本年流行季前完成四場「新生兒腸病毒感染研討會」，加強臨床醫師對於腸病毒患者

之診斷處置能力，並建立完備之腸病毒重症醫療網，包含六區指揮官、71 家腸病毒責任

醫院及 8 家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確保各腸病毒責任醫院之醫療品質及橫向聯繫暢

通，加速重症個案之轉診與病床調度效率。 

(五)為根本解決腸病毒 71 型的危害，積極推動腸病毒 71 型疫苗之研發工作，由國家衛生研

究院研發之腸病毒 71 型疫苗，已完成第一期第二階段臨床試驗，同時於 100 年技轉國光

生技公司，進行開發與量產，預計 104 年以前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疫苗之生產，106 年取

得藥證後上市。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國內幼保員進修門檻過高，影響到國

內教保員工作權，現行幼教法第 23 條規定行政部門需於 3 年

內完成立法規範，至今已過 2 年仍未完成立法，教保員權益難

受保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74） 

顏委員寬恒對於國內幼保員進修門檻過高，影響到國內教保員工作權，現行幼教法第 23 條規

定行政部門需於 3 年內成立法規範，至今已過 2 年仍未完成立法，教保員權益難受保障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公布，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

行，依幼照法第 18 條第 4 項：「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之教保服

務人員，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其立法意旨係審酌 5 歲年齡層幼兒即將進入國

民小學階段，為利幼小銜接，其教育層面逐漸增加，爰規定招收 5 歲年齡幼兒之班級，應配

置具幼兒園教師資格之教保服務人員至少 1 名，以強化教育意涵，至該班級另 1 名教保服務

人員並未限定教師，由教保員擔任並無不可。幼稚園與托兒所因設立法令不同，其人員之培

育制度也不相同，在推動幼托整合時，考量應保障相關人員之現有權益，爰以各該人員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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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格及職稱進行轉換，並未影響現職人員之工作權。對於原尚未配置教師之托兒所，給予 5

年緩衝期。另，為使現職教保員有進修管道成為幼兒園教師，已協調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

教育司辦理「師資培育法」修正，針對部分教保員開放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培育管道，以

暢通在職教保服務人員進修管道。 

二、有關導師費差額補助依據「課稅收入運用計畫」取消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工免稅後，為

確保所增課稅收入，用於改善整體教育環境，教育部所定之配套措施為：(一)補助國中小約

聘僱行政或輔導人力；(二)調增國中小及幼稚園導師費；(三)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等三

項。其中導師費由 2,000 元調增至 3,000 元，爰教育部針對導師費調增之差額補助 1,000 元。

另教保費為內政部訂定之課稅配套措施：其金額計算係由財政部賦稅署精算公私立托兒所教

保員恢復課稅所得稅收經費後，內政部所訂針對公、私立托兒所實際帶班之教保員每人每月

900 元之補助款。有關導師費差額與教保費補助額度係經精算取消教師及教保員免稅後依其所

得繳納稅額訂定其補助額度，分別為教師導師費調增差額 1,000 元及教保員新增教保費 900 元

，爰二者補助額度差距不大。 

三、為符膺幼托整合意旨，建構教保服務人員專業體系方向發展，爰於幼照法第 23 條規定，教保

服務人員之資格、權益及管理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 3 年內，另以法律規範。教育部已研擬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原朝「教師－教保員」單軌制之方向研擬，惟部分教保團

體對於朝教保師制度規劃期待殷切，另部分立法委員亦多次關切，刻正就草案未來研訂方向

評估中，未來無論採何種機制，均有相關配套措施因應，以健全教保服務人員進修培育管道

。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國中小學教師編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64） 

李委員昆澤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教育部辦理事項說明如下： 

(一)逐年提升教師員額編制： 

1.修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有關國小教師員

額編制每班教師人數。 

2.透過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的參數及以計畫型補助款補助等方式提升教師員額編

制。 

3.為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提高員額編制，將協調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104 年起將提

升教師員額編制所需經費納入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項目。 

4.研議不同規模學校所需之合理中小學教師員額數。 

(二)降低 2688 專案聘代課教師比率： 


